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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4_BB_A5_E

7_A4_BE_E4_BC_9A_E4_c36_50625.htm 在实施“十一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

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提出了基本方针，对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

会主义道德观与法治观的有机结合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

辱观，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伦理要求和评价

标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法治观的内涵。社会

主义道德观与社会主义法治观是有机统一的：凡是社会主义

法治禁止的，通常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凡是社会主义

法治鼓励的，通常就是社会主义道德支持的。社会主义道德

是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精神、原则、法理等，大多建立在社

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其诸多制度和规范本身又是社会主义

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的“八荣八耻

”，是社会主义道德观的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法治观的要求

，它们总体上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在法律制度层

面上，社会主义法治的立法坚持“良法善治”，执法强调“

秉公为民”，司法主张“公平正义”，守法要求“平等”、

“诚实”和“信用”⋯⋯。所有这些内容，不仅反映了社会

主义道德观对法治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要求，也进一步具体体

现了“八荣八耻”荣辱观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

值导向和行为要求。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以德治国与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的治

国方略。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的。首先，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在内容上相互

渗透，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内容和

要求被法律化、法治化。其次，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在功能

上相辅相成，法律（法治）离不开道德（德治），道德（德

治）也离不开法律（法治）：法治提供的行为规范，主要是

在道德支持基础上的一种以外在强制和他律为特征的约束力

；道德确立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保障基

础上的一种以内在自律、自我约束为特征的自制力，两者相

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

关系。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法治的禁止性、倡

导性的行为标准，如禁止杀人放火，应当履行纳税服兵役义

务等，一般是一种低度的行为标准；而社会主义道德所要求

的行为标准，如见义勇为、大义灭亲、舍己救人等，通常是

一种高度的行为标准。如果连法律规定的由国家强制作为后

盾的低度行为标准都不能自觉遵守，更遑论去实现道德要求

的以自觉为基础的高度行为标准。况且，社会主义道德的许

多内容和要求已经在法律中得到体现，所以，现阶段实行依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其要旨是更充分地发

挥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八荣

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阐释了现行宪法和法律中有

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并对相关行为主体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

，就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更

高的行为标准，要求他们不仅不能做出任何渎职滥权、贪污



腐败、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行为，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也对我国法治建设

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法战线以科学发展观

统领各项工作，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完善法律，改

革法制。如我们的立法需要研究如何对待“见利忘义”、“

好逸恶劳”、“骄奢淫逸”等行为，能否用法律介入以及用

什么法律、在何时、怎样介入等问题；结合执法人员、司法

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应当表现为哪些具体

内容，如何通过培养“执法荣辱观”、“司法荣辱观”来推

进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减少司法腐败，更好地

实现执法为民、司法公正。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精神

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法制建设要紧密结合、同步推进

”，从而把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同等重要、协调发

展的地位上来对待。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

进一步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明确规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我国的教育法、婚姻法、继承

法、刑法、会计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

法规，也都从不同方面具体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有关内容。 “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在进一步丰富了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关思想道德建设的时代内涵、对新世纪新

阶段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时，也对

社会主义法治在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职

能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如我国的宪法以及教育立法、劳

动立法、行政立法、经济立法、民商事立法、刑事立法等，



应根据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将“八荣八

耻”中的有关道德要求，按照法律科学的规律和特点，有机

合理地纳入法律视野，由法律来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的执

法和司法机关，应当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树立和贯彻

社会主义荣辱观，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扬善惩恶，扶正祛

邪；我国的法制宣传工作应当更加自觉地把法治宣传教育与

道德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寓“八荣八耻”等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要求于法宣教育的内容和过程之中，努力培育全民

族、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